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填报单位：佳木斯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事项名称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抽查对象
	抽查内容及方式
	抽查比例及频次

	价格监测定点单位迟报、拒报、虚报、瞒报、伪造、篡改价格监测数据资料的处罚
	佳木斯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1）《价格监测规定》(2003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1号)

（2）《黑龙江省价格监测办法》(2011年省政府令第1号)
	价格监测定点单位
	价格监测定点单位是否存在迟报、拒报、虚报、瞒报、伪造、篡改价格监测数据资料的行为
	每季度抽查一次，每次抽查按照20%的比例确定抽查对象

	
	
	
	
	
	


备注：1、填报单位需将本单位权责清单中针对市场监管领域的行政检查类别的事项填入此表。
      2、抽查比例及频次应按照抽查事项特点合理确定，例如：每季度抽查一次，每次抽查按照20%的比例确定抽查对象。
